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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9/30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546號】

貴公司(荃聖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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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南崴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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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啟庸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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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公司(仟林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申請自行歇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

2025/9/25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90734號】

有關貴公司(政文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印鑑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

2025/9/24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244號】

貴公司(騰發興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及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61

2025/9/24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167號】

有關貴公司(統昱營造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2

2025/9/24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410號】

有關貴公司(太羽營造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3

2025/9/23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027號】

貴公司(國謙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

2025/9/22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066號】

貴公司(景堃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5

2025/9/18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079號】

貴公司(宏承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設立丙級綜合營造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 .66

2025/9/12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7908號】

貴公司(寶山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設立丙級綜合營造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請查照。.. . . . . . . . . . . . . . . . . . .67

2025/9/11 城鄉建設【府建管二字第11400856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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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護理公費生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14年 9月 30日府衛醫字第 1149505068A號令訂定， 

並自 114年 8月 1日生效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雲林縣政府護理公費生（以下

簡稱護理公費生）之培育及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護理公費生之培育學校以參與雲林縣護理人才培育策略聯盟之學

校（以下簡稱培育學校）為限。 
護理公費生須就讀培育學校護理科（系），視雲林縣（以下簡稱本

縣）醫療照護需求訂定及配額予培育學校，以在校應屆畢業生（五

專、二技、四技或大學高年級生）招募為主，在校其他年級生招募

為輔，各年度名額由本府另訂之。 
前項在校生經培育學校遴選推薦，由本府辦理公開甄選，擇優錄取。

但無符合規定條件者，名額從缺。 
完成前項簽約之護理公費生，應遵照本要點規定履行契約。 

三、本要點所稱之護理公費生類型： 
(一) 雲菁護理人才公費生：本府提供公費待遇一年新臺幣十六萬元，
並以一年為上限。 

(二) 深耕雲林護理公費生：本府提供公費待遇一年新臺幣十六萬元，
並依錄取後之就讀學制賸餘學業學制為上限。 

四、護理公費生服務年數與受領公費待遇年數相同，服務年數不包括服

役期間。 
未依本要點規定接受訓練、分發服務者，其訓練年數、服務年數，

不予採計。 
五、護理公費生在學期間除受領本府公費待遇外，不得受領其他服務義

務之獎學金或給付。 
六、護理公費生申請資格如下：  

(一) 雲菁護理人才公費生： 
1. 培育學校之在校應屆畢業生，並以設籍本縣為優先。 
2. 前一學年操性平均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達七
十分以上。 

3. 未曾有重大不良紀錄。 
(二) 深耕雲林護理公費生： 

1. 設籍於本縣之弱勢、原住民或新住民家庭學生。並以本府社
會處或教育處媒合之家庭經濟條件不足，對護理工作有興趣

者為優先。 
2. 在校一年級生以培育學校前三志願入學者；在校其他年級生
前一學年操性平均成績達七十五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達六

十五分以上。 
3. 未曾有重大不良紀錄。 

七、護理公費生於取得護理人員證書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將護理人員證書繳交本府保管，始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分發服
務。另由本府發給加蓋戳記之護理人員證書影本一份，以供辦

理執業或銓敘登記之用。 
(二) 向本府辦理報到，並依當年度本府訂定本縣各醫院護理公費生
配額自行洽妥任職後，檢具該醫院同意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

分發服務；未能自行洽妥任職醫院者，由本府逕行分發服務醫

院辦理。  
八、護理公費生申請執業登記，應報經本府同意後始得為之。 
九、護理公費生於分發醫院服務後一年內，不得申請調整服務醫院。但

護理公費生得敘明具體理由提出申請，經本府同意或因本府業務需

要，得調整之。 
護理公費生服務年數二年以上者，於分發醫院服務後滿一年以上，

有具體理由提出申請，經本府同意者，得至本府指定醫院自行洽妥

任職後，檢具該醫院同意證明文件並依前點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異

動。 
十、護理公費生在學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公費待遇，並喪失後

續之權利，已受領之公費待遇應返還： 
(一) 自動退學或因違反校規而受退學處分者。 
(二) 因故休學未如期復學者。 
(三) 自願終止受領公費身分。 

十一、護理公費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發公費待遇，並免返還其已受

領公費待遇： 
(一) 死亡。 
(二) 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致不能繼續完成學業。 
(三) 就讀之學校，因停辦、改制或合併，致不能於原護理科（系）
或轉讀其他培育學校護理科（系）繼續完成學業。 

(四) 分發醫院服務期限屆滿前，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致不能繼續從
事護理工作。 

前項第二款在學期間應經培育學校之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本府核准；

前項第四款由現任職分發服務醫院之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本府核

准。 
十二、護理公費生於服務期間，應依護理人員法規規定執業。除具公務

人員身分者，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另有規定依其規定辦理外，

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服務期滿，應檢具相關服務證明文件，由服務醫院報請本府核
定，經本府審核完成服務者，發給服務期滿證明書，並發還護

理人員證書正本。 
(二) 未經本府核准，不得選服志願役或志願留營。 
(三) 不得以任何方式出國留學。 
(四) 由服務醫院事前報請本府同意者，得至其他醫療機構接受急、
重症及流行病學等相關醫療專業訓練。訓練期間得採計為服務

年資，訓練期滿後仍須回原服務醫院服務。 
(五) 支援其他醫療機構，應經服務醫院同意，並核轉本府同意。支
援時間，每週不得逾四個時段（一時段以四小時計）。 

(六) 不得私自在外兼職或開業，違反者，其在外兼職或開業期間之
服務年資不予採計。 

十三、護理公費生於服務期間申請國內外進修，須經服務醫院報請本府

同意後，始得報考，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分發醫院服務未滿一年者，不得以進修為由，辦理暫緩服務。 
(二) 分發醫院服務滿一年後，申請國內外進修，以護理相關系、所  

為限；經錄取進修者，應辦理暫緩服務（不採計服務年數），

且暫緩服務期間以不超過二年為限。 
前項進修時間，係利用下班或假日，且不影響服務者，得免辦理

暫緩服務。但應報本府備查。 
十四、護理公費生取得執照後或服務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其未

服務之年數除以應服務年數之比例，返還其在學期間受領之公費

待遇： 
(一) 未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或未達規定年限而離職。 
(二) 受撤銷或廢止護理人員資格者，並應即停止執業。 
(三) 因違反法律受免職或停職處分致十年內無法繼續服務。 

十五、護理公費生畢業後未考取護理人員證照者，應於畢業後三年內每

年報名參加相關考試，並將考試成績陳報本府備查。 
十六、護理公費生受領一年公費待遇，畢業後逾三年仍未考取護理人員

證照者，應返還其在學期間所受領之公費待遇。 
十七、護理公費生受領二年公費待遇以上，且畢業後三年仍未考取護理

人員證照者，應返還其在學期間所受領之公費待遇。但在未考取

護理人員證照前，經本府要求至第七點規定之醫院擔任護佐或照

顧服務員履行服務義務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醫院護佐或照顧服務員身分服務者，服務每滿一年六個月，

折算考取證照後之服務年數一年。 
十八、培育學校應遵循下列規定： 

(一) 協助在校生申請護理公費生遴選推薦作業。 
(二) 協助發放及管理在校之護理公費生公費待遇相關作業。 
(三) 在校之護理公費生須返還已受領之公費待遇者，配合本府追討
作業，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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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9689A號。

修正「雲林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附修正「雲林縣志願服務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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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9649A號

修正「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雲林縣衛生局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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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1143616412號

主旨：修正「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製作規範」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製作規範」1份。

正本：雲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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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置。 

3. 各變更位置之細部對

照圖，須將變更前後

圖面配置於同一頁

面，並以雲朵圖示標

註變更處，必要時得

予以放大圖示，另須

加註文字說明變更內

容。 

4. 變更後之平面配置

圖、各向立面圖及景

觀圖，並以整體面向

說明其變更後對整體

之影響程度。 

（四）其餘書寫格式請依第

二點規定辦理。 

 

 

 1 

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製作規範第五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提送變更設計審議之案

件，書寫格式應請遵循

下列規定： 

（一）提送變更設計之案

件，案名請遵循以下格

式：「雲林縣○○鄉/鎮

/市○○段○○地號等

○筆土地○○○○工程

變更設計案」；如逾 1

次者，則為「雲林縣○

○鄉/鎮/市○○段○○

地號等○筆土地○○○

○工程第○次變更設計

案」。 

（二）提送變更設計之案

件，應依附件七格式製

作變更內容說明表，並

依目錄、雲林縣都市設

計審議書圖初核表、雲

林縣都市設計審議申請

資料表、委託書、變更

內容說明表、變更設計

圖說、前次核定報告書

彩色影本(摘要)之順序

編排。 

（三）變更設計圖說製作應

包含下列資料： 

1. 原核准案件之平面配

置圖、各向立面圖及

景觀圖。 

2. 原核准案件平面配置

圖與變更後平面配置

圖之對照圖，並以雲

朵圖示標註變更位

五、提送變更設計審議之案

件，書寫格式應請遵循

下列規定： 

（一）提送變更設計之案

件，案名請遵循以下格

式：「雲林縣○○鄉/鎮

/市○○段○○地號等

○筆土地○○○○工程

變更設計案」；如逾 1

次者，則為「雲林縣○

○鄉/鎮/市○○段○○

地號等○筆土地○○○

○工程第○次變更設計

案」。 

（二）提送變更設計之案

件，應依附件七格式製

作變更內容說明表，並

依目錄、雲林縣都市設

計審議書圖初核表、雲

林縣都市設計審議申請

資料表、委託書、變更

內容說明表、變更設計

圖說、前次核定報告書

彩色影本之順序編排。 

（三）變更設計圖說應製作

變更前後對照圖，且應

於變更後之圖面以雲朵

標示，並加註文字說明

變更理由及內容。 

（四）其餘書寫格式請依第

二點規定辦理。 

 

一、為強化變更設計案件審

議資料之清晰度及對照

性，以利委員審議時完

整掌握設計變更重點與

原設計之異動情形，爰

修正本規範第五點第一

項第二款、第三款序

文，附件二雲林縣都市

設計審議書圖初核表並

配合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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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製作規範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0 日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110 年度第 4 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2 日雲林縣政府府城都一字第 1103611123B 號公告， 

並自 110 年 7 月 16 日起發布實施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2 日府城都一字第 1143616412 號函修正第 5點 

 

一、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政府為受理本縣都市設計審議案件之申請，

使設計單位製作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規範。 
二、提送審議之案件，報告書書寫格式應請遵循下列規定： 
（一）提送審議之案件，案名請遵循以下格式：「雲林縣○○鄉/鎮/市

○○段○○地號等○筆土地○○○○工程案」。 
（二）報告書封面及內文皆以 A3 橫式書寫，彩色雙面印刷，並於左

側以膠裝方式裝訂。如為大圖件者，該頁以摺疊成 A3 尺寸夾

附其中。封面請勿以塑膠封膜、銅版紙類裝訂。 
（三）報告書內文頁尾均應有頁碼。 
（四）報告書內文圖表請依循表名在上，圖名在下的原則，且報告書

內所有配置圖、平面圖等圖面指北應請統一方向。 
（五）報告書中各項資料若有引用者，應請註明資料來源。 

三、提送審議之案件，報告書應至少載明下列事項： 
（一）封面頁。需含有審議案名、設計案代表圖面（透視、配置或立

面圖皆可）、申請人或申請單位名稱、設計單位名稱及申請年月

日，詳附件一範例。 
（二）目錄頁。需含有附件二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書圖初核表編號二

至編號七各項標題。另申請案件如有編號八標題內容者，亦同。 

（三）基本資料與相關文件，並請依以下順序編排。 

1.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書圖初核表。提送初審之案件，應請依附件

二表格填寫初核表。倘表列圖件未能檢附者，應於該項備註欄

說明原因。 
2.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申請資料表。請依附件三表格填寫。 
3.委託書。請依附件四格式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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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送委員會審議之案件，應請檢附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掃描文件及

依附件五格式填寫修正辦理情形對照表，並標明修正對照頁碼。 
（四）區位及現況分析。 

1.區位分析。 
（1）內容應說明基地位置及範圍，且需有基地位置圖說。 
（2）基地位置圖請以都市計畫圖為底圖，且圖面需涵蓋至基地

周邊 800m 範圍，並標示基地所在位置、範圍、主次要聯

絡道路名稱、重大設施等位置及指北。 
2.基地周邊發展現況分析。 
（1）內容應說明基地周邊環境使用現況、交通系統、公共設施

等分析，且需有基地周邊發展現況分析圖說。 
（2）基地周邊發展現況分析圖應以都市計畫地形圖為底圖，且

圖面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100m 範圍，比例尺至少 1/1000，
並標示自然、人文等發展現況、交通系統、公共設施等位

置及指北。 
3.基地現況分析。 
（1）內容應分析基地現況高程、現況植栽種類、樹高、冠幅、

米高徑及生長情形，並將現有的植栽樹種、高度、米高徑、

株數、是否列冊於老樹等資料列表說明，且需有基地分析

圖說，並檢附現況照片。 
（2）基地現況分析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道路，比例尺至

少 1/500，並標示基地範圍、周邊道路名稱、公共設施排

水溝、人行道、現況高程、現況植栽、相關設施等位置及

指北。 
（五）設計構想及景觀計畫。 

1.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1）請簡要說明開發內容、設計目標及構想。 
（2）建議繪製構想圖、概念圖。 

2.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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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以平面配置圖說明基地建築量體分布、開放空間留設、

地坪鋪面材質及植栽分布，並以彩色圖說呈現。 
（2）平面配置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

周邊道路，並標示建築量體分布、開放空間留設與地坪舖

面材質、色彩、高程及指北，如基地有開挖地下室者，請

以虛線方式標示開挖線。 
3.動線計畫。 
（1）請說明建築物出入口位置、汽機車停車配置、車行與人行

動線，並製作圖例。 
（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道路，並標示建築物出入口位置、汽機車停車配置、車行

與人行動線及指北。 
4.建築計畫。 
（1）請說明建築物量體、高度、造型、風格、外牆材質、色彩

等外觀設計，並說明冷氣機、水塔、廣告物招牌等相關設

施之配置。其中外牆材質應說明是否為防火建材及其防火

時效。 
（2） 請分別以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表示，比例尺至少 1/300，

平面圖應有指北，並建議以示意圖輔助說明。 

（3）建築物冷氣機、水塔、廣告物招牌等相關設施之配置，請

以平面、立面及剖面圖等細部圖說表示，比例尺至少 1/50。 
（4）建築物樓層數逾五層以上者，應有建物興建後對周遭環境

與鄰近建築物之陰影分析。 
（5）建築物外觀有設計文字者，應請補充細部圖說，說明字體

樣式、尺寸、材質、色彩、位置等內容。細部圖說比例尺

至少 1/50。 
5.鋪面計畫。 
（1）請說明基地鋪面設計選用之材質、色彩及工法，並製作圖

例。另基地周邊如有臨接人行道者，請一併納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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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道路，平面圖鋪面設計之表現方式應與圖例相同，並標示

指北，必要時得以示意圖輔助說明。 
6.植栽計畫。 
（1）基地內本身有喬木者，應針對既有樹種之保留進行分析，

說明既有樹種保留計畫；如經分析有移植之需要，請說明

移植與復植計畫，並製作明確的位置圖。 
（2）基地內既有及新植之喬木、灌木、地被配置應以不同圖面

分別表現，並依附件六格式分別製作喬木、灌木、地被之

植栽表，表格內容應有植栽圖例、中文名稱、學名、高度、

冠幅、米高徑、枝下高、覆土深度、花期花色、誘蝶誘鳥、

是否為原生種、數量等相關資訊。 
（3）喬木、灌木、地被配置應分別以平面圖表示，且比例尺至

少 1/300，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道路，平面圖植栽

表現方式應與植栽表圖例相同，並標示指北，必要時得以

示意圖輔助說明。 
（4）平面圖請標示地下室開挖線、既有行道樹、老樹之位置。 
（5）植栽種植方式、植栽穴尺寸、覆土深度應有剖面圖輔助說

明。 
7.綠化面積檢討。 
（1）請以平面圖及計算式說明基地綠化面積，並檢討是否符合

相關法令規定。 
（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應標示指北。 

8.公共設施及街道家具計畫。 
（1）基地內公共設施、街道家具、台電配電箱外觀、圍牆等設

計造型、尺寸、材質、色彩之相關內容請以細部圖說表示。 
（2）細部圖說比例尺至少 1/100，應有平面圖、立面圖、剖面

圖及示意圖表示，且平面圖應有指北。 
9.照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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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說明基地內照明設施之設置位置、型式、造型、尺寸、

材質，及分析是否為「友善照明」，如：無光害、友善鳥

類等，並製作圖例。 
（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道路，平面圖照明設施之表現方式應與圖例相同，並標示

指北，必要時得以示意圖輔助說明。 
10.防災計畫。 
（1）基地防災計畫應有防火區劃、消防救災動線(含消防車輛、

救災人員)及逃生動線之說明，並製作圖例。 
（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道路，並標示指北。另逃生動線應有平面圖標示從基地逃

生至最近簡易疏散避難區之路線。 
11.排水計畫。 
（1）請說明基地汙水廢水之排水計畫、雨水回收之處理方式，

並製作圖例。 
（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道路，並標示指北。 
12.垃圾處理計畫。 
（1）請說明基地內垃圾處理方式、資源回收及垃圾車清運暫停

空間，並製作圖例。 
（2）平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範圍需涵蓋至基地周邊

道路，並標示指北。 
13.維護管理計畫。請說明基地內植栽、私設通路等維護管理方式

及基地臨接之公共設施是否有認養維護計畫。 
14.重要空間剖面圖。 
（1）室內外串接空間、景觀設計、基地與周邊道路之高程處理

應有細部圖說表示。 
（2）細部圖說應有平面圖標示剖面線，剖面圖比例尺至少 1/100。 

15.全區各向立面彩色圖說。 
（1）全區各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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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面圖比例尺至少 1/300，且圖面需包含至基地周邊環境，

如道路或鄰近之建築。 
16.景觀模擬圖。 
（1）請製作全區及局部彩色電腦模擬圖、透視圖。 
（2）景觀模擬圖除建物本身外，應有與周邊環境模擬之圖說。 

（六）都市計畫及建築相關法規檢討。 
1.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請逐條列表檢討。 
2.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請逐條列表檢討。 
3.停車位數量檢討。請引述相關法規檢討。 
4.無障礙設施檢討。請引述相關法規檢討。 
5.其他建築法規檢討。請引述相關法規檢討。 

（七）其他建築相關圖說。 
1.面積計算表。 
2.地下、各層樓平面圖。 
3.無障礙設施、其他建築圖面等。 

（八）附件。 
1.請檢附申請日前 3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 
2.請檢附有限期限內本府核准之建築線指示（定）書圖。 
3.開放空間獎勵核准公文及核准書圖掃描。無申請者免附 
4.交通影響評估核准公文及核准書圖掃描。未符合本縣公告應辦理

之範圍者免附。 
5.容積移轉核准公文。無申請者免附。 

四、依本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及作業要點規定提送本會審議

者，報告書除須載明第三點所列項目外，仍應載明下列事項，並檢

附相關文件： 
（一）容積移轉前後量體比較與衝擊分析，含與周邊建築物高度差異

之分析。 
（二）交通影響分析。 

（三）友善環境回饋計畫。 

（四）容積移轉核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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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送變更設計審議之案件，書寫格式應請遵循下列規定： 
（一）提送變更設計之案件，案名請遵循以下格式：「雲林縣○○鄉/

鎮/市○○段○○地號等○筆土地○○○○工程變更設計案」；

如逾 1 次者，則為「雲林縣○○鄉/鎮/市○○段○○地號等○

筆土地○○○○工程第○次變更設計案」。 
（二）提送變更設計之案件，應依附件七格式製作變更內容說明表，

並依目錄、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書圖初核表、雲林縣都市設計

審議申請資料表、委託書、變更內容說明表、變更設計圖說、

前次核定報告書彩色影本(摘要)之順序編排。 

（三）變更設計圖說製作應包含下列資料： 
1.原核准案件之平面配置圖、各向立面圖及景觀圖。 
2.原核准案件平面配置圖與變更後平面配置圖之對照圖，並以

雲朵圖示標註變更位置。 
3.各變更位置之細部對照圖，須將變更前後圖面配置於同一頁

面，並以雲朵圖示標註變更處，必要時得予以放大圖示，另

須加註文字說明變更內容。 
4.變更後之平面配置圖、各向立面圖及景觀圖，並以整體面向

說明其變更後對整體之影響程度。 
（四）其餘書寫格式請依第二點規定辦理。 

六、提送審議案件應請注意下列事項： 
（一）都市設計審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土地利用權人或其委託之設

計單位提出申請，提案審議公文請依附件八格式填寫。 
（二）提送委員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時，應於會議預定時間提前 10

分鐘報到，由各該申請案之設計單位簡報，並備妥簡報器材及

簡報資料，切勿直接以報告書電子檔作為簡報。 
（三）委員會簡報時間以 10 分鐘為原則、專案小組會議簡報時間以

15 分鐘為原則。 
（四）簡報頁數（不含頁首頁尾）以不超過 20 頁為原則，並請於會議

前一日寄送簡報電子檔（PDF）至會議聯絡人之電子信箱。 
七、經審議通過，提送核定之案件，應請注意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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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送核定之公文請依附件九格式填寫。 
（二）封面頁第二行標題請改為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核定本。 
（三）內文請檢附歷次委員會及專案小組審議之會議紀錄掃描文件，

由最近之審議日期至遠排序，並依附件五格式填寫修正辦理情

形對照表及標明對照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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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8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9600A號

修正「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附「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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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21 日府行法字第 0961000482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8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42909600A 號令修正全文 

第一條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實施平均地權業務，辦理照價

收買、區段徵收及巿地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規

定，設置雲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市地重劃區係指公辦市地重劃區。 

第三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地政處。 

第四條  本基金為預算法第九十六條第二項準用同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四目所訂定之作業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第五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本府編列預算撥充。 

二、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處分之盈餘款、租金及使用費之

收入。 

三、區段徵收土地處分之盈餘款。 

四、市地重劃處分抵費地盈餘款應撥充數。 

五、裁撤留供市地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費用專戶之

剩餘款。 

六、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七、金融機構融資及本府所屬基金間借貸之款項。 

八、本府執行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之審查費用收入。 

九、其他收入。 

第六條  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 

一、照價收買土地及其改良物補償價款。 

二、區段徵收土地之開發費用。 

三、市地重劃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 

四、撥貸、償還金融機構融資及縣庫或本府所屬基金間借貸款

項之本息。 

五、本府執行民間自辦市地重劃之行政費用。 

六、市地重劃抵費地或區段徵收標（讓）售土地及有償撥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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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得款不足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或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

時，其差額之貼補。 

七、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前置作業、可行性評估及規劃設

計等必需費用。 

八、已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地區及促進重劃區或區段徵收

區發展之建設、管理及維護費用。 

九、管理本基金及研究發展平均地權有關業務必要費用。 

十、其他辦理平均地權有關業務所必需費用。 

前項第一款、第八款及第九款每年度支出之經費合計不得超過

本基金總額百分之二十五。但市地重劃區、區段徵收區有重大建設

或特殊計畫者，不在此限。 

第七條  本基金之存儲，依雲林縣縣庫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基金貸款利率依專戶存儲所在金融機構之活期存款利率，並

自核撥日起計息。 

本基金貸款期限最長為六年。但本辦法一百十四年九月十八日

修正前已既存之債權債務關係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本基金有關預算之編製及執行、決算之編造，應依預算法、會

計法、審計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基金如有賸餘，得經由預算程序解繳縣庫。 

第十一條  本基金無存續必要時，應予結束，並辦理結算，其餘存權益

應解繳縣庫。 

第十二條  本府辦理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所成立之各基金，其收支保管

及運用準用本辦法。 

前項基金自依第四條完成預算時設立專戶至完成財務結算並

公告為止，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其餘存權益應全數撥入本基

金。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11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7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9587A號

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

附修正「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 

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九月十七日府行法一字第一一四二九Ｏ九五八七 A 號

令修正第六條條文 

第六條  本府各處置處長、副處長、科長、專員、技正、督學、社會工

作督導、高級分析師、分析師、社會工作師、營養師、設計師、管

理師、科員、技士、技佐、辦事員、助理設計師、助理管理師、書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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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7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9590A號

修正「雲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五條。

附修正「雲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五條 

雲林縣田野引火燃燒管理辦法第五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23 日府行法字第 1016001477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7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42909590A 號令修正第五條 

第五條  下列區域、範圍不得申請田野引火燃燒之行為： 

          一、森林區域及森林保護區域、森林公園區域內。 

          二、各級機關學校、醫院（地區醫院以上等級）、養護機  

              構周圍三百公尺範圍內。 

          三、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省道或縣道周圍三百公尺範圍  

              內。 

          四、種植水稻之農田。 

          五、其他經本府公告之區域。 

          前項各款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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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7日

發文文號：府行法一字第1142909593A號

修正「雲林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附修正「雲林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14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2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置。 

3. 各變更位置之細部對

照圖，須將變更前後

圖面配置於同一頁

面，並以雲朵圖示標

註變更處，必要時得

予以放大圖示，另須

加註文字說明變更內

容。 

4. 變更後之平面配置

圖、各向立面圖及景

觀圖，並以整體面向

說明其變更後對整體

之影響程度。 

（四）其餘書寫格式請依第

二點規定辦理。 

 

 

雲林縣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7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92904616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0 年 5月 31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02907618A 號令修正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17 日府行法一字第 1142909593A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八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

雲林縣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指本府對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行為，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 

二、舉發人：指職務涉及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場所之工

作者，或經營家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及其員

工，向本府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行為

之人員。 

三、嚴重違規：指各級消防主管機關辦理消防安全檢查違法

案件處理注意事項所定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之裁處基準

表中所稱嚴重違規情形。 

第四條  舉發人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以

下簡稱舉發案件)，得以書面、言詞、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向本

府提出，並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舉發人基本資料：舉發人為自然人者，提供自然人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或居留證

號碼等)、聯絡方式及地址；舉發人為法人者，提供法人

名稱、其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聯絡方式及地址。 

二、舉發場所：舉發案件發生地之地址、公司(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 

三、舉發資料：可供查證舉發案件事實之相關證據、照片、

影片或資料。 

四、舉發人與舉發場所關聯證明：舉發人符合前條第二款之

佐證資料。 

舉發人以言詞或電話舉發者，本府應通知舉發人於舉發日起

十日內到達指定處所製作書面紀錄，交舉發人閱覽確認記載無誤

後，供其簽名或蓋章。 

不符合前二項規定者，本府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得補正者，

本府得通知舉發人於舉發日起十四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不

予受理。 

第五條  依前條第一項提出舉發，經查證屬實且屬嚴重違規情形者，

發給舉發人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金，該實收金額為本府

第一次取得債權憑證前實收罰鍰之總和。 

前項所定發給舉發人獎勵金，得依財務特性或預算審查結果

調整。 

第六條  本府依舉發人舉發內容所為之裁罰處分經撤銷後，不得核發

獎勵金，已核發者，應命舉發人返還之。但非舉發不實所致者，

本府得不予追還。 

第七條  舉發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核發獎勵金，已核發者，應

命舉發人返還之：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 

二、提供虛偽不實之舉發資料。 

三、舉發內容為本府已知悉或查證中之違規事項。 

四、舉發人提供之舉發資料與本府查獲違反本法之事實或內

容不符。 

五、就同一違規案件，舉發人已依其他法令規定領有獎勵金。 

第八條  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僅獎勵最先舉發者，並

發給獎勵金。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以該案件應發給

之獎勵金金額平均分配之；無法分別先後時，亦同。 

第九條  對於舉發人之姓名、聯絡方式或其他足資辨別其身分之有關

資料，應予保密，並防止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對於舉發人及舉發案件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三人

閱覽或抄錄。 

第十條  舉發人因舉發案件而有受威脅、恐嚇或受有其他危害行為之

虞者，本府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舉發人申請，請求警察機關協

助保護舉發人之安全。 

第十一條  舉發案件獎勵金應於行政處分確定且實收罰鍰後，始由消

防局發給，並以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給為原

則。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期程，彈

性調整發給舉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經核定發給舉發獎勵金之案件，應通知舉發人檢具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及印章領取獎勵金，並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舉發人如委由他人代領獎勵金，代領人應出具授權書、代

領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 

第十二條  本辦法執行所需之獎勵金，由消防局參考往年檢舉案件

數、實收罰鍰金額及地方特性編列；每年度發給獎勵總金額以

不超過公務預算編列上限為原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修正條文自一百十

四年六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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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5日

發文文號：府財產一字第1142210073B號

主旨：修正「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要點」（下稱本支用要點）第七點

            、第八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附本支用要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規定各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財政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雲林縣國民中小學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請刊登縣公報)、本府財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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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支用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府財產一字第 10522052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 日府財產一字第 1122206520B 函修正全文及名稱 

（原名稱：雲林縣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22 日府財產一字第 1122206999B 號函修正第四點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0 日府財產一字第 1132209890B 號函修正第四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5 日府財產一字第 1142210073B 函修正第七點、第八點 

一、為辦理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申請財

政部核發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勵金

（以下簡稱獎勵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指包含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簡稱民參)

案件之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研擬招商文件、公告招商、

舉辦招商說明會及議約、簽約等範圍內之工作項目。 

(二)履約管理階段:指以民參案件簽約日至興建、營運屆滿日為

止或簽約日至契約終止日為限。 

(三)民參案件：指下列促參案件及其他法令案件： 

1.促參案件：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

法)辦理之案件。 

2.其他法令案件：指非依促參法辦理，惟其民間投資公共建

設屬促參法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且民間參與方式符合促參

法第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 

三、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已完成民參簽約案件之執行或協助辦理

前置作業階段，得依本要點申請支用獎勵金。 

四、獎勵金之支出項目應依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

集及獎勵金核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獎勵金核發作業要點）第

二點第九款及第十七點規定辦理。 

五、獎勵金應依預算法規定透列預算辦理，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

支用時，應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擬具含預算明細之支出計

畫，專案簽奉核准後，始得動支。  

六、獎勵金應專款專用，並由專責單位列帳控管，其運用額度上限

應符合獎勵金核發作業要點第十八點及第十九點規定。 

七、獎勵金作為民參案件執行機關獎金及民參案件個人獎金支出

者，獎金總額不得超過受分配獎勵金百分之六十。依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要點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發

給額度規定如下： 

(一)執行機關獎金：每一民參案件發給獎金最高新臺幣二百萬

元。同一年度、同一執行機關獎金總額，以新臺幣五百萬

元為限。 

(二)個人獎金：同一事由，按貢獻程度發給獎金最高新臺幣五

萬元。 

獎勵應本公平公開原則，並按著有績效人員實際參與及貢獻程

度等覈實給予。 

八、獎勵金作為獎金支出者，應組成五人以上之審議小組進行審議，

由秘書長擔任委員兼召集人，綜理審議事宜，財政處處長及主

計處處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參議

或秘書擔任；審議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前項審議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過半數以上出席，其決議應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審議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 

 

附件 

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申請表 
一、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名稱 

 

二、獎勵金申請支用 

項目符合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內容摘要 

 

四、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 

 

五、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 

 

六、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執行期限及預定進度 

 

七、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預算明細 

 

八、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支出金額 

預算總金額： 

申請獎勵金支出金額： 

此致 

本府財政處民參窗口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傳真： 

備註：本支用申請表請與簽呈一併加會本府財政處及主計處。 

承辦機關(單位)核章：      機關主計單位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財政處核章：              主計處核章： 

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支用要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要點（原名

稱：雲林縣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要點）

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九日訂定，迄今修正三次。為配合財政部修正

機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勵金核發作業要點第

十九點第二項關於獎勵金之給予，機關應組成審議小組規定，爰修

正本支用要點，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明定獎勵金作為民參案件執行機關獎金及民參案件個人獎金之

獎金分配上限、額度及原則。(修正規定第七點) 

二、明定獎勵金作為民參案件執行機關及個人獎金時，審議小組之

人數、委員成員及審查程序規定。(修正規定第八點) 

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
支用要點第七點、第八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獎勵金作為民參案件執行

機關獎金及民參案件個

人獎金支出者，獎金總額

不得超過受分配獎勵金

百分之六十。依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

專案獎勵要點第四點及

第五點規定，發給額度規

定如下： 

(一)執行機關獎金：每一

民參案件發給獎金

最高新臺幣二百萬

元。同一年度、同一

執 行 機關 獎 金 總

額，以新臺幣五百萬

元為限。 

(二)個人獎金：同一事

由，按貢獻程度發給

獎金最高新臺幣五

萬元。 

    獎勵應本公平公開原

則，並按著有績效人員實

際參與及貢獻程度等覈

實給予。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財政部修正機關

辦理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資訊蒐集

及獎勵金核發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獎勵

金核發作業要點）第

十九點第一項關於

獎 勵 金 之 發 給 額

度，爰增訂第一項獎

勵金作為民參案件

執行機關獎金及民

參案件個人獎金之

獎金分配上限及額

度。 

三、參酌獎勵金核發作業

要點第十九點第三

項之修正，增訂第二

項獎勵發放原則。 

八、獎勵金作為獎金支出者，

應組成五人以上之審議

小組進行審議，由秘書長

擔任委員兼召集人，綜理

審議事宜，財政處處長及

主計處處長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縣長或其

授權人員指派參議或秘

書擔任；審議小組委員均

 一、本點新增。 

二、配合獎勵金核發作業

要點第十九點第二

項關於獎勵金之給

予，機關應組成審議

小組規定，爰明定獎

勵金作為民參案件

執行機關獎金及民

參案件個人獎金之

為無給職。 

    前項審議小組會議，應有

委員總額過半數以上出

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審議

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審議小組人數、委員

成員及審查程序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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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9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1143615629號

主旨：修正「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原則」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原則」1份。

正本：雲林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雲林縣建築師公會、本府各單位(本府城鄉發展

            處除外)、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均含附件)

 1 

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90年10月8日雲林縣政府（90）府工都字第901430046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94年5月9日雲林縣政府府城規字第0942700669號函修正全文5點 

中華民國97年10月24日雲林縣政府府城工字第0972701299號函修正全文5點， 

並自98年1月1日生效 

中華民國108年8月6日府城工一字第1083607086號函修正第3點 

中華民國110年6月8日府城都一字第1103610453號函修正全文5點， 

並自110年6月21日生效 

（原名稱：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114年9月9日府城都一字第1143615629號函修正第3點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及提昇雲林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議效益，特訂定本作業

原則。 

二、都市設計審議視申請規模分由本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業務單位就都市設計審議申請案（以下簡稱申請案）所附書件先行

初審，符合規定則提請審議，不符者通知申請人補正。 

業務單位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彙整當年度授權由專案小組

審議議決之案件，並造冊送本會專案報告。 

三、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利用權人申請審議時，應檢具審議報告書。申

請變更設計審議者，亦同。 

前項審議報告書之製作，應依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圖製作規

範辦理。 

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業務單位應自受理申請（即本府收文）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初

審，並回覆申請人初審結果。 

（二）申請案經初審通過者，送專案小組會議審議，並依其審議意見

修正書圖後，提送本會審議。但授權由專案小組審議議決之案

件，得免提送本會審議。 

（三）本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時，申請人或其委託設計單位應到場

簡報。 

（四）本會、專案小組會議審議時，得允許與案情有關之人或團體代

表列席說明，並於說明完畢後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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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經審議通過之都市設計案件圖說，申請人有變更需求時，應提

送變更設計審議。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免辦理變更設計

審議，由相關單位逕行查核： 

1.停車數量、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建築物高度、綠覆率、綠

化面積、戶數、平面尺寸、立面尺寸、附屬設施尺寸之變更，

其增加或減少之數值未超過審議核定數值之百分之十，且未影

響立面及外部景觀者。 

2.室內用途及空間變更，且未影響立面及外部景觀者。 

（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授權由專案小組審議議決，專案小組認

為情況特殊者得提送本會審議： 

1.經審議通過案件之變更設計案。 

2.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三千

平方公尺以下者。 

3.其他由本會授權者。 

申請案涉及政府重大建設且時效急迫者，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單

位（機關）簽報主任委員同意後，得逕提本會審議。 

四、申請案經審議決議後，即由本府函送相關單位依決議辦理。 

五、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如附圖。其餘本作業原則所需書表格

式及審議報告書圖製作規範，由本府另定之。 

 3 

附圖 

 

 

 

 

 

 

 

 

  

 

 

 

 

 

 

 

 

 

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圖 

符合查核規定 

■檢具 25 份報告書。 

提送委員會審議 

未通過 
修正後 

重新審議 

未通過 
修正後 

重新審議 

通過 依意見修正
ˋ 

召開委員會審議 

■30 日內完成。 

業務單位初審 

檢送核定報告書 

核發建照/工程發包/… 

未符合查核規定 
變更設計 
重新審議 

本府相關單位 

查核 

■土地所有權人或土地利用權人提出申請時，應檢具

2 份審議報告書。 
■審議報告書之製作，應依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書圖製作規範辦理。 

都市設計審議申請 

■檢具 12 份報告書。 

提送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書件符合規定 

業務單位回覆初審結果 

書件不符 
通知補正 

■授權由專案小組審議議決案件： 
1.審議通過案件之變更設計案。 
2.基地面積在 1,500 平方公尺以下

且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3,000 平方

公尺以下者。 
3.其他由委員會授權者。 

■檢具5份報告書及電子檔光碟2份。 

提送核定 

■檢具5份報告書及電子檔光碟2份。 

提送核定 

通過 依意見修正 

召開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議決 依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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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公示送達
※※※※※※※※※※※

※※※※※※※※※※※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工地二字第1148901959D號
主旨：舉辦「雲65線(0K+300~1K+860)林內鄉重興村至斗六市十三里道路拓寬工程」第四次公
            聽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事由：說明「雲65線(0K+300~1K+860)林內鄉重興村至斗六市十三里道路拓寬工程」路權
           變更用地取得相關事項如下：
      (一)興辦事業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二、時間及地點：114年10月7日(星期二)下午2時及3時，十三里社區多功能活動中心（斗六市十
       三南路66號）。
   三、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雲林縣政府宣布停班停課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
        中止會議之進行，並另行公告再行召開公聽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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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
發文文號：雲環廢字第1140014173A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7月30日雲環廢字第1140011610號函「辜麗惠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第1項第1款之催繳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辜麗惠君因送達處所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本局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辜麗惠。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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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

發文文號：雲環廢字第1140014167A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7月28日雲環廢字第1140011438號函「王添丁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第1項第1款之催繳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王添丁君因送達處所查無此人，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本局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王添丁。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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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舉發人及舉發案件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三人

閱覽或抄錄。 

第十條  舉發人因舉發案件而有受威脅、恐嚇或受有其他危害行為之

虞者，本府於必要時，得依職權或舉發人申請，請求警察機關協

助保護舉發人之安全。 

第十一條  舉發案件獎勵金應於行政處分確定且實收罰鍰後，始由消

防局發給，並以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給為原

則。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期程，彈

性調整發給舉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經核定發給舉發獎勵金之案件，應通知舉發人檢具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及印章領取獎勵金，並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舉發人如委由他人代領獎勵金，代領人應出具授權書、代

領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 

第十二條  本辦法執行所需之獎勵金，由消防局參考往年檢舉案件

數、實收罰鍰金額及地方特性編列；每年度發給獎勵總金額以

不超過公務預算編列上限為原則。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修正條文自一百十

四年六月一日施行。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

發文文號：雲環廢字第1140014138A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6月10雲環廢字第1140008682號函「陳嘉銘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

            1項第1款之催繳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陳嘉銘君因送達處所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本局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陳嘉銘。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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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

發文文號：雲環廢字第1140014170A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7月30日雲環廢字第1140011603號函「詹玲惠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第1項第1款之催繳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詹玲惠君因送達處所查無此人，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本局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詹玲惠。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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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雲林縣政府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支用申請表 
一、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名稱 

 

二、獎勵金申請支用 

項目符合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內容摘要 

 

四、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 

 

五、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 

 

六、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執行期限及預定進度 

 

七、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預算明細 

 

八、獎勵金申請支用 

計畫支出金額 

預算總金額： 

申請獎勵金支出金額： 

此致 

本府財政處民參窗口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傳真： 

備註：本支用申請表請與簽呈一併加會本府財政處及主計處。 

承辦機關(單位)核章：      機關主計單位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財政處核章：              主計處核章： 

為無給職。 

    前項審議小組會議，應有

委員總額過半數以上出

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審議

小組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審議小組人數、委員

成員及審查程序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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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

發文文號：府動防五字第1149901071B號

主旨：114年度雲林縣寵物消費定型化契約暨法規宣導專案計畫。

依據：農業部114年8月20日農護字第1140072923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目的：為宣導農業部於114年5月12日公告之「犬、貓美容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推廣美容業者及特定寵物業者對於經營該產業所涉及相關法規之了解，以強化

           業者管理及落實經營責任，爰辦理本計畫。

   二、實施期間：自本公告施行日起至114年11月30日止，實際執行經費以中央計畫預算編列經

           費範圍內覈實支用。

   三、經費來源：農業部114年度「寵物產業管理精進計畫（追加）」補助經費。

   四、執行單位：依據本計畫所列資格條件通過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資格審核之辦理單位。

   五、補助對象：寵物產業相關公會或團體。

   六、補助用途：

       （一）辦理寵物消費定型化契約業者宣導會。

       （二）辦理寵物業者系統操作及相關法規宣導會。

   七、補助原則：

       （一）一般性補助：每一申請單位之補助以不超過所提送計畫所列經費百分之八十為限，申

                   請單位須編列自籌款；同一申請單位每一年度補助一次，補助金額不超過新臺幣20萬元。

       （二）政策性補助：下列各目之申請案件，不適用前款之補助比率上限、額度，但最高仍不

                   得超過新臺幣20萬元：

               1.接受本縣動植物防疫所（下稱防疫所）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本所應辦業務者。

               2.配合中央政府機關補助計畫所補助者。

               3.申請補助之計畫具公益性質者。

       （三）不予補助項目或類型：

               1.設施設備等資本門或修繕支出。

               2.辦理活動之服裝費（租用除外）、工作人員津貼及人事費。活動紀念品費、摸彩品、

                  禮品與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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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員通訊、期刊、旅遊（健行）、自強活動、觀摩、聚餐、慶生、烤肉等聯誼性質活動、

             會員大會及各項出國考察等性質活動。

        (四) 本項補助總經費新臺幣20萬元整，經費用罄即不再受理。

   八、申請方式：申請單位應於114年9年30日前，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送防疫所審查，補助項

           目以符合本專案第六點所定補助用途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一）辦理專案申請表。

       （二）申請單位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三）活動經費概算表（申請「活動補助」適用）。

       （四）其他經防疫所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九、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書面審查：本所依計畫初審表進行申請單位提報之辦理專案申請表依下列標準進行審查：

       （二）活動補助：

           1.預算編列合理性，占百分之十。

           2.對當年度所宣導事項助益程度，占百分之四十。

           3.對本縣動物保護業務推動助益程度，占百分之二十。

           4.以往計畫執行程度配合度或成果，占百分之十。

           5.預估活動辦理參與人數，占百分之十。

           6.申請案規劃合理性及創新性，占百分之十。

        （三）作業程序：

           1.防疫所就申請單位專案申請案進行書面審查，並依補助原則核定補助額度，實際補助額度

              依核定函為準。

           2.同一申請案該年度已接受本縣其他單位補助者，不得重複申請補助；同時向二個以上機關

              申請補助者，應明列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十、補助經費之核銷程序：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114年12月10日前，檢具下列資料送防疫所辦理核銷、撥款，逾該會

                     計仍未辦理核銷者，撤銷補助，已撥付之補助款予以追回。

         （二）應繳回供核銷之資料：

           1.領據。

           2.補助經費全部之原始憑證。

           3.活動成果報告表。

           4.經費補助支出明細表。

           5.活動照片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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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審議通過之都市設計案件圖說，申請人有變更需求時，應提

送變更設計審議。但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免辦理變更設計

審議，由相關單位逕行查核： 

1.停車數量、建築面積、樓地板面積、建築物高度、綠覆率、綠

化面積、戶數、平面尺寸、立面尺寸、附屬設施尺寸之變更，

其增加或減少之數值未超過審議核定數值之百分之十，且未影

響立面及外部景觀者。 

2.室內用途及空間變更，且未影響立面及外部景觀者。 

（六）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授權由專案小組審議議決，專案小組認

為情況特殊者得提送本會審議： 

1.經審議通過案件之變更設計案。 

2.基地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建築樓地板面積在三千

平方公尺以下者。 

3.其他由本會授權者。 

申請案涉及政府重大建設且時效急迫者，經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單

位（機關）簽報主任委員同意後，得逕提本會審議。 

四、申請案經審議決議後，即由本府函送相關單位依決議辦理。 

五、雲林縣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流程如附圖。其餘本作業原則所需書表格

式及審議報告書圖製作規範，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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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參加人員簽到簿。

         7.其他經防疫所指定應提出之文件。

     （三）有關補助經費之所得稅扣繳申報，由受補助單位依規定負責辦理。

     （四）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辦理。

     （五）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出支

                 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助

                 金額；專案因故無法執行時，應以書面說明原因。

   十一、督導及考核作業：

     （一）受補助單位應配合防疫所辦理各項政策宣導。

     （二）申請案件經防疫所核定補助者，應依計畫核實辦理，未經防疫所同意擅自變更者，防疫

                 所得撤銷補助，並不負賠償責任。

     （三）專案辦理期間，防疫所得派員考核，受補助單位不得規避及拒絕。

     （四）防疫所對補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

                 事，除不核撥原核定補助款外，得依情節輕重對申請單位停止補助1至5年，情節重大者

                 ，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查署查辦。

     （五）留存受補助單位之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規妥善保存，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防

                 疫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

                 理情形，函報防疫所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受補

                 助單位酌減或停止嗣後補助1至5年。

     （六）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七）受補助單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助案件，收回已撥付款項，情節重大

                 者，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查辦。

   十二、受補助單位應於各項宣導資料、文宣、印刷品或刊物之適當位置標明「農業部委託或補

               助，某某執行單位編印」或其他類似字樣。

   十三、受補助單位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如有該等情事致雲林縣

               政府或防疫所權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受補助單位應負全部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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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

發文文號：府水下一字第1143746473號

主旨：公告【雲林縣斗南鎮】公共雨水下水道可使用地區，本公告範圍為【斗南鎮都市計畫區B幹

            線、C幹線、D幹線、F幹線、G幹線、H幹線】。

依據：下水道法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本縣公共雨水下水道公告幹線、其排水區域範圍及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如附件。

   二、開始使用日期：自【公告發文之日】起開始使用。

   三、本公告範圍區域內所新建、增建及改建之建築物，應按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建築技術

           規則，或主管機關所訂定建築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標準等規定，將雨水逕流排入鄰近雨

           水下水道。

   四、下水道使用規章：下水道法、下水道法施行細則、雲林縣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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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B幹支線(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表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 
(CMS) 

B20~B19 B幹線 B20 B19 2.142 
B19~B18 B幹線 B19 B18 3.036 
B18~B17 B幹線 B18 B17 4.588 
B17~B16 B幹線 B17 B16 5.276 
B16~B15 B幹線 B16 B15 6.804 
B15~B14 B幹線 B15 B14 11.546 
B14~B13 B幹線 B14 B13 12.433 
B13~B12 B幹線 B13 B12 14.091 
B12~B11 B幹線 B12 B11 14.404 
B11~B10 B幹線 B11 B10 14.495 
B10~B9 B幹線 B10 B9 15.064 
B9~B8 B幹線 B9 B8 18.137 
B8~B7 B幹線 B8 B7 19.838 
B7~B6 B幹線 B7 B6 20.739 
B6~B5 B幹線 B6 B5 21.045 
B5~B4 B幹線 B5 B4 21.519 
B4~B3 B幹線 B4 B3 21.930 
B3~B2 B幹線 B3 B2 22.457 
B2~B1 B幹線 B2 B1 22.797 

B1~B1out B幹線 B1 B1out 24.168 
B9-9~B9-8 B9支線 B9-9 B9-8 0.521 
B9-8~B9-7 B9支線 B9-8 B9-7 1.110 
B9-7~B9-6 B9支線 B9-7 B9-6 1.248 
B9-6~B9-5 B9支線 B9-6 B9-5 1.485 
B9-5~B9-4 B9支線 B9-5 B9-4 1.851 
B9-4~B9-3 B9支線 B9-4 B9-3 2.053 
B9-3~B9-2 B9支線 B9-3 B9-2 3.023 
B9-2~B9-1 B9支線 B9-2 B9-1 3.105 
B9-1~B9 B9支線 B9-1 B9 3.289 

B15-10~B15-9 B15支線 B15-10 B15-9 0.053 
B15-9~B15-8 B15支線 B15-9 B15-8 0.371 
B15-8~B15-7 B15支線 B15-8 B15-7 0.397 
B15-7~B15-6 B15支線 B15-7 B15-6 0.439 
B15-6~B15-5 B15支線 B15-6 B15-5 0.836 
B15-5~B15-4 B15支線 B15-5 B15-4 0.836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 
(CMS) 

B15-4~B15-3a B15支線 B15-4 B15-3a 1.130 
B15-3a~B15-3(f1) B15支線 B15-3a B15-3(f1) 2.738 
B15-3(f1)~B15-3 B15支線 B15-3(f1) B15-3 2.738 
B15-3~B15-2 B15支線 B15-3 B15-2 2.944 
B15-2~B15-1 B15支線 B15-2 B15-1 4.124 
B15-1~B15 B15支線 B15-1 B15 4.150 

B15-3a-4(f1)~B15-3a-4 B15-3a支線 B15-3a-4(f1) B15-3a-4 0.000 
B15-3a-4~B15-3a-3 B15-3a支線 B15-3a-4 B15-3a-3 0.000 
B15-3a-3~B15-3a-2 B15-3a支線 B15-3a-3 B15-3a-2 1.362 
B15-3a-2~B15-3a-1 B15-3a支線 B15-3a-2 B15-3a-1 1.478 
B15-3a-1~B15-3a B15-3a支線 B15-3a-1 B15-3a 1.638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B幹支線(幹線)排水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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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C幹支線(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表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CMS) 

C7~C6 C幹線 C7 C6 1.951 
C6~C5 C幹線 C6 C5 2.410 
C5~C4 C幹線 C5 C4 5.229 
C4~C3 C幹線 C4 C3 6.189 
C3~C2 C幹線 C3 C2 6.255 
C2~C1 C幹線 C2 C1 7.177 

C1~C1out C幹線 C1 C1out 11.027 
C1-1~C1 C1支線 C1-1 C1 1.726 
C5-2~C5-1 C5支線 C5-2 C5-1 2.505 
C5-1~C5 C5支線 C5-1 C5 2.656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C幹支線(幹線)排水區域範圍圖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D幹支線(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表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CMS) 

D6~D5(f1) D幹線 D6 D5(f1) 0.108 
D5(f1)~D5 D幹線 D5(f1) D5 0.108 
D5~D4 D幹線 D5 D4 0.263 
D4~D3 D幹線 D4 D3 0.670 
D3~D2 D幹線 D3 D2 1.067 
D2~D1 D幹線 D2 D1 1.337 

D1~D00(f2) D幹線 D1 D00(f2) 1.490 
D00(f2)~D00(f1) D幹線 D00(f2) D00(f1) 1.490 
D00(f1)~D00 D幹線 D00(f1) D00 1.490 
D00~D01(f2) D幹線 D00 D01(f2) 1.892 

D01(f2)~D01(f1) D幹線 D01(f2) D01(f1) 1.892 
D01(f1)~D01 D幹線 D01(f1) D01 1.892 
D01~D02(f1) D幹線 D01 D02(f1) 4.684 
D02(f1)~D02 D幹線 D02(f1) D02 4.684 
D02~D02out D幹線 D02 D02out 4.827 
D01-1~D01 D01支線 D01-1 D01 2.772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D幹支線(幹線)排水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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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F幹支線(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表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CMS) 

F9~F8 F幹線 F9 F8 0.804 
F8~F7 F幹線 F8 F7 1.715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F幹支線(幹線)排水區域範圍圖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G、H幹支線(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表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CMS) 

G5~G4 G幹線 G5 G4 1.106 
G4~G3a G幹線 G4 G3a 2.763 
G3a~G3 G幹線 G3a G3 2.890 
G3~G2 G幹線 G3 G2 4.016 
G2~G1 G幹線 G2 G1 4.237 

G1~G1out G幹線 G1 G1out 13.056 
G1-甲 8~G1-甲 7 G1-甲支線 G1-甲 8 G1-甲 7 0.684 
G1-甲 7~G1-甲 6 G1-甲支線 G1-甲 7 G1-甲 6 0.684 
G1-甲 6~G1-甲 5 G1-甲支線 G1-甲 6 G1-甲 5 0.684 
G1-甲 5~G1-甲 4 G1-甲支線 G1-甲 5 G1-甲 4 0.684 
G1-甲 4~G1-甲 3 G1-甲支線 G1-甲 4 G1-甲 3 0.765 
G1-甲 3~G1-甲 2 G1-甲支線 G1-甲 3 G1-甲 2 1.134 
G1-甲 2~G1-甲 1 G1-甲支線 G1-甲 2 G1-甲 1 4.554 

G1-甲 1~G1 G1-甲支線 G1-甲 1 G1 4.654 
G1-乙 2~G1-乙 1 G1-乙支線 G1-乙 2 G1-乙 1 4.175 

G1-乙 1~G1 G1-乙支線 G1-乙 1 G1 4.175 
H10~H9 H幹線 H10 H9 0.691 
H9~H8 H幹線 H9 H8 0.820 
H8~H7 H幹線 H8 H7 5.489 
H7~H6 H幹線 H7 H6 5.650 
H6~H5 H幹線 H6 H5 4.970 
H5~H4 H幹線 H5 H4 2.522 
H4~H3 H幹線 H4 H3 2.745 
H3~H2 H幹線 H3 H2 3.009 
H2~H1 H幹線 H2 H1 3.009 

H1~G1-乙 2 H幹線 H1 G1-乙 2 4.175 
H8-4~H8-3 H8支線 H8-4 H8-3 1.346 
H8-3~H8-2 H8支線 H8-3 H8-2 1.384 
H8-2~H8-1 H8支線 H8-2 H8-1 2.459 
H8-1~H8 H8支線 H8-1 H8 2.472 
H6~H6out H6支線 H6 H6out 4.970 

H5(f2)~H5(f1) H5支線 H5(f2) H5(f1) 1.039 
H5(f1)~H5 H5支線 H5(f1) H5 1.039 
H5~H5out H5支線 H5 H5out 1.039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G、H幹支線(幹線)排水區域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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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9日

發文文號：府衛藥字第1149505876A號

主旨：公告本縣31處公車候車亭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自115年1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13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旨揭公告之無菸候車亭(如附件)共31處如下：「長安」(雙向2處)、「環球科技大學側門」

           、「鎮北路」(雙向2處)、「鎮西國小」、「大美」、「大美瓦斯廠」、「斗南高中」(雙向

           2處)、「體育館」、「東和」、「中華特區」(雙向2處)、「虎尾分局」、「三仁醫院」、

         「龍岩」、「山內國小」、「埤源」、「新社」、「永定農會」(雙向2處)、「西勢」(雙向2

           處)、「魚寮」(雙向2處)、「溪底」(雙向2處)、「仁一醫院」、「北港高中」及「北港圖書

           館」等站。

   二、公車候車亭係指設於公車站位，具有雨庇，可提供候車民眾遮陽避雨之簡易設施物。

   三、於前項禁菸場所吸菸者，依菸害防制法第40條第2項規定，處新臺幣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

           鍰。

33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農業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7日
發文文號：農防字第1141862746A號
主旨：預告訂定「獸醫師(佐)證書與執業執照及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收費標準」。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農業部。
   二、訂定依據：獸醫師法第二十四條之一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
   三、「獸醫師(佐)證書與執業執照及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收費標準」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部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moa.gov.tw)及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網站(網址：
            https：//www.aphia.gov.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本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二)地址：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2段100號9樓。
       (三)聯絡人：蔡技士。
       (四)電話：02-23431401。
       (五)傳真：02-23322200。
       (六)電子郵件：aphia@aphi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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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佐)證書與執業執照及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

照收費標準草案總說明 

獸醫師法第二十四條之一規定，主管機關依獸醫師法核發獸醫師證書、

獸醫佐證書、執業執照及開業執照等應收取費用，其收費費額，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為建立公平合理之規費徵收制度，落實規費法收費法制化，

爰擬具「獸醫師(佐)證書與執業執照及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收費標準」

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標準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標準之收費項目及費額。(草案第二條) 

三、本標準施行日期。(草案第三條) 

 

 

  

 

獸醫師(佐)證書與執業執照及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

照收費標準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獸醫師法第二十四條

之一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 

本標準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請領、換發或補發下列證照，其

規費收費費額如下： 

一、 獸醫師、獸醫佐證書，每張新臺

幣一千元。 

二、 獸醫師、獸醫佐執業執照，每張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三、 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每張新

臺幣二千元。 

一、本標準之收費項目及範圍。 

二、依獸醫師法第四條、第五條及第十

七條規定，就請領、換發或補發獸醫

師證書、執業執照及獸醫診療機構

開業執照，明定收取之費額。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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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1143614377B號

主旨：公告「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容明

            細表第10案-機九附近地區案」，並公開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

依據：依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第一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範圍：詳見本案變更內容對照表第10案。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14年9月18日至114年10月20日止。

   三、座談會時間及地點：114年9月30日（星期二）上午10時，假雲林縣斗六市公所二樓第2會

           議室舉辦座談會。

   四、公告地點：雲林縣斗六市公所及本府城鄉發展處。

   五、公告徵求意見書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網站（https://development.yunlin.gov.tw/

           ）下載及閱覽。

   六、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次通盤檢討如有建議事項，得於公告期間內，向公告地點索取公告徵求

           意見表，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電話及建議地址、理由、事項等，向本府城

           鄉發展處及雲林縣斗六市公所提出意見，供本次變更規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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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

發文文號：府農畜二字第1142532006B號

主旨：公告註銷雲林縣土庫鎮「張林秀鶴畜牧場」(雲林縣土庫鎮馬公厝段1903地號)(肉羊212頭)

            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119255號)及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本府90年10月8日

            90府農畜字第9005102639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依據：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3款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3條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張林秀鶴畜牧場」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本府90年10月8

                    日90府農畜字第9005102639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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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6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二字第1143616160B號
主旨：公告「變更水林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書」公開展覽都市計畫書、圖，
            並舉辦公開說明會。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詳見本案檢討範圍圖說。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14年9月22日至114年10月31日，共計40日。
   三、公告地點：雲林縣水林鄉公所及本府城鄉發展處，並訂於114年10月14日下午3時假貴鄉水
            南村老人休閒活動中心(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埔尾路59-1號)舉辦公開說明會。
   四、公開展覽計畫書、圖請逕自雲林縣城鄉發展處（https://development.yunlin.gov.tw/）下
            載及閱覽。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若對本案有任何建議事項，請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規定格式請逕
           向本府城鄉發展處及雲林縣水林鄉公所洽取）送至本府城鄉發展處彙整，俾供審議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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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5日
發文文號：府環空二字第1143613751A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08月29日府環空二字第1143613201號函「鍾沄菲君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0條第3項之罰鍰催繳函」。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鍾沄菲君應受送達之處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本府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空氣噪音管理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鍾沄菲。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來源：113年 8月雲林縣斗南鎮雨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次檢討規劃 

 

D幹支線(幹線)節點計畫逕流量表 

管渠名稱 幹支線別 上游節點編號 下游節點編號 計畫逕流量(CMS) 

D6~D5(f1) D幹線 D6 D5(f1) 0.108 
D5(f1)~D5 D幹線 D5(f1) D5 0.108 
D5~D4 D幹線 D5 D4 0.263 
D4~D3 D幹線 D4 D3 0.670 
D3~D2 D幹線 D3 D2 1.067 
D2~D1 D幹線 D2 D1 1.337 

D1~D00(f2) D幹線 D1 D00(f2) 1.490 
D00(f2)~D00(f1) D幹線 D00(f2) D00(f1) 1.490 
D00(f1)~D00 D幹線 D00(f1) D00 1.490 
D00~D01(f2) D幹線 D00 D01(f2) 1.892 

D01(f2)~D01(f1) D幹線 D01(f2) D01(f1) 1.892 
D01(f1)~D01 D幹線 D01(f1) D01 1.892 
D01~D02(f1) D幹線 D01 D02(f1) 4.684 
D02(f1)~D02 D幹線 D02(f1) D02 4.684 
D02~D02out D幹線 D02 D02out 4.827 
D01-1~D01 D01支線 D01-1 D01 2.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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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
發文文號：雲環衛字第1140014048B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8月12日雲環衛字第1140011946號函「劉佩如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第1項之罰鍰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劉佩如君應受送達之處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
           ，本局依職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衛生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
           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劉佩如。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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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
發文文號：府社救一字第1142656686B號
主旨：公告自即日起註銷雲林縣斗六市嘉東社區發展協會之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註銷立案之人民團體資料：
     (一)名稱：雲林縣斗六市嘉東社區發展協會。
     (二)會址：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嘉東中路21號。
     (三)理事長：李紹福。
     (四)註銷立案原因：未依法按時召開會員大會及各該職權會議，經屢次糾正未完成改善，茲依
          「人民團體法」第58條，本府114年3月6日府社救一字第1142616093號函裁以解散處分。
   二、經公告註銷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協會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協會名義對外發文，該協會所負之債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
           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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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0日
發文文號：府城都一字第1143615645B號
主旨：公告「變更斗六(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人文特區整體規劃)主要計畫案」暨「擬定斗六
           (含大潭地區)都市計畫(配合人文特區整體規劃)細部計畫」樁位成果簿。
依據：依都市計畫樁位測定及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至114年10月14日止，共計三十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城鄉發展處、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繳納費用申請複測，
           否則公告期滿後依本成果執行不得異議。
   四、申請書之格式用紙，請逕向本府城鄉發展處都市計畫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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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0日
發文文號：府工地二字第1148901838號
主旨：舉辦「站區南側道路改善工程」補辦用地取得第二次公聽會。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事由：說明「站區南側道路改善工程」補辦用地取得相關事項如下：
    （一）興辦事業概況及展示相關圖籍。
    （二）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三）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二、時間及地點：114年10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時，於虎尾鎮北溪社區活動中心（雲林縣虎尾
           鎮北溪路81-1號）。
   三、公聽會當天如遇天災或人力無法抗拒情事，主辦單位或主持人得中止會議之進行，並另行
           公告再行召開公聽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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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9日
發文文號：府環人二字第1143613690號
主旨：預告修正「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暨編制表」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雲林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10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一「政府資訊公開」一「法令規章」一「
           地方法規」一「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
           網頁。
   四、本案僅為少數條文修正，修正幅度些微，依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法律字第112502
           1127號函釋意旨，有訂較短之預告期間必要，爰縮短預告時間，對於本草案內容有任何意
           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環境保護局人事室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70號
      (三)電話：05-5526340
      (四)傳真：05-5350478
      (五)電子郵件：anitay@ylep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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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局設下列各

科，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 

一、綜合計畫科：綜合

業務及管制考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教育、環保志

工、淨零生活轉型

、工廠登記、資訊

管理及資通安全

業務等有關事項。 

二、空氣噪音管理科：

空氣污染防制、噪

音與振動之管制

、空氣品質管理、

游離輻射與光害

管理、大氣環境監

測、環境保護基金

作業等有關事項。 

三、水質保護科：水污

染、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海洋污

染防治、河川水質

監測、飲用水管理

等有關事項。  

四、環境化學管理科：

環境衛生管理、環

境用藥管理、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

管理、病媒管制、

毒化物災害防救

、環境品質檢驗等

有關事項。 

五、資源循環科：一般

廢棄物管理及資

源回收、事業廢棄

物管理、廢棄物資

源化、垃圾燃料化

及使用推廣等有

關事項。 

六、環境稽查科：公害

第四條 本局設下列各

科，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 

一、綜合計畫科：綜合

規劃及管考、環境

影響評估、公害糾

紛及公害陳情處

理、教育宣導、環

境品質檢驗等有

關事項。 

二、空氣噪音管理科：

空氣污染防制、噪

音與振動之管制

等有關事項。 

三、水質保護科：水污

染、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海洋污

染防治、河川水質

監測等有關事項。  

四、環境衛生科：環境

衛生管理、環境用

藥管理、毒性化學

物質管理、飲用水

管理、病媒管制、

毒化災害防救、資

訊管理等有關事

項。 

五、廢棄物管理科：廢

棄物管理及回收

、廢棄物處理場（

廠）營運之管理等

有關事項。 

六、行政科：文書、印

信、研考、法制、

採購、財務管理、

事務管理及其他

不屬各科、室業務

等有關事項。 

一、因應全球環境變遷及

環境品質提升需求

，爰通盤調整本局內

部單位業務職掌及

修正單位名稱，將環

境衛生科修正為環

境化學管理科；廢棄

物管理科修正為資

源循環科。 

二、因應本縣公害陳情案

件數量增加及環境

品質要求提高，爰增

設第六款環境稽查

科，專責辦理公害糾

紛、陳情調處、現場

勘查、稽查取締及告

發等業務。 

三、配合新增第六款環境

稽查科，現行規定第

六款移列為第七款。 

 

糾紛紓處及調處

、公害陳情處理、

稽查、取締、告發

等有關事項。 

七、行政科：文書、印

信、研考、法制、

採購、財務管理、

事務管理及其他

不屬各科、室業務

等有關事項。 

第七條 本局設會計室

，置主任、科員，依法

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

等事項。 

第七條  本局設會計室

，置會計主任、科員、

辦事員，依法辦理歲計

、會計及統計等事項。 

一、配合主計機構人員設

置管理條例，會計主

任修正為主任。 

二、刪除辦事員職稱。 

第八條 本局設政風室

，置主任、科員，依法

辦理政風事項。 

第八條 本局設政風室

，置主任，依法辦理政

風事項。 

政風室增置科員職稱。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三十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

一○○年○○月○○

月修正之條文，自一百

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施

行。 

第十二條  本規程自中

華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三十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編制表 

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組織規程及編制表於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訂定，迄今修正六

次，另單獨修正編制表二次。環境部於一百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升格

改制後，整合事權擴增業務，更積極制定因應氣候變遷、資源循環、

化學物質及環境品質管理等環境議題相關政策，本縣環境保護局業務

範圍相應大幅擴展，配合環境部政策辦理廢棄物管理各項專案稽查或

輔導計畫、工廠火警引發環境危害之應變處置等業務，並配合中央或

地方任務編組執行重大專案任務，爰重新規劃與調整各單位的職責與

架構，強化專業性與提升執行效率，以確保業務領域的精細化管理，

並配合執行環境部提出各項政策措施，從而適應當前及未來環境保護

工作的需求。 

因極端氣候現象增加，影響民眾對環境變化的感知，本縣環保公

害陳情案件逐年增加，面對污染陳情案件之突發性與不可預期性，須

即時受理陳情並迅速赴現場處理，爰增設環境稽查專責單位，強化公

害陳情處理、稽查及取締等事項，以提升本縣環境品質。在業務量能

逐年擴增下，經行政院同意核增編制員額並經核分本縣環境保護局增

列十二人，爰修正本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編制表，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組織規程部分： 

(一)增設環境稽查科，及配合通盤調整內部單位業務職掌事項，

修正內部單位名稱。（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配合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規定，將會計室會計主任職

稱修正為主任，刪除辦事員職稱。（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政風室增置科員職稱。（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修正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二、編制表部分： 

(一)增設環境稽查科，增置科長一人、技正一人、技士一人(由

他科員額移撥改置)、技佐二人；增置秘書一人、技正三人、

技佐三人、科員一人，總編制員額計五十五人，較原編制員

額四十三人，增加十二人。 

(二)增置辦事員一人，員額由書記改置。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編制表修正草案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所列秘書職稱一人辦理法制業務。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簡 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 

一 

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關
首長，其總數二分之一得比照簡
任第十二職等，為地方制度法所
定。 

副 局 長 薦任至簡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
等 

ㄧ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
等 

二 
內一人為總核稿秘書，列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科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 

七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 薦 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
等 

六  

技 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十三  

稽 查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五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佐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
等 

九 內四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
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
等至第七職等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                              計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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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
發文文號：府教學一字第1142447098B號
主旨：預告「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雲林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教育基本法第10條第2項。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雲林縣全球資訊網」—「政令宣導」—「法令規章」—「地方
           法規」—「雲林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law.yunlin.gov.tw/)之「草案預告」網
           頁。
   四、本案配合教育基本法之規定，為符合實務所需，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12年10月23日院臺規長
           字第1125021127號函意旨，有訂較短之預告期間必要，爰縮短預告日數為14日。對於本草
           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二)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三)電話：05-5522400。
       (四)傳真：05-5350800。
       (五)電子郵件：61250@ylc.edu.tw。

 1 

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總說明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十條規定：「(第一項)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

設立教育審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

協調及評鑑等事宜。(第二項)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由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首長或教育局局長為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長會、

教師會、教師工會、教師、社區、弱勢族群、教育及學校行政人員等代

表；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爰擬具雲林縣教育審

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共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本會之任務。（草案第二條） 

三、明定本會委員之組成人數、召集人產生方式、委員組成身分別、任

期及性別比率。（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兼任。（草

案第四條） 

五、明定本會開會頻率、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及召集人因故不

能出席時之解決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本會召開會議時，如有必要，得就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

或人士列席說明、討論及提供意見。（草案第六條） 

七、明定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開議及決議人數。（草案第七條） 

八、明定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或有特定情事者，本府得

予以解聘（派）。（草案第八條） 

九、明定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給予特定人員支

給出席費之規定。（草案第九條） 

十、本辦法施行日期。（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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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基本法第十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就下列事項提供審議、諮詢、    

協調及評鑑： 
一、 重大教育政策。 
二、 教育改革方向。 
三、 教育制度革新。 
四、 教育實驗計畫。 
五、 教育意見反映。 
六、 本縣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教育   

機構、公立學校所訂中長程教育

發展計畫。 
七、 其他有關教育相關事項。 

明定本會之任務。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七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其餘委

員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就下

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本府教育處代表。 
二、 教育專家學者。 
三、 家長會代表。 
四、 教師會代表。 
五、 教師工會代表 
六、 教師代表。 
七、 社區代表。 
八、 弱勢族群代表。 
九、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兩年，任期屆滿得續

聘（派）之；任期內因故出缺或有第八

條情事經本府解聘（派）時，得補行遴

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以

機關或團體代表身分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 

明定本會委員之組成人數、召集人

產生方式、委員組成身分別、任期

及性別比率。 

-2-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

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之

命，辦理本會幕僚業務。 

明定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兼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

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未指

定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明定本會開會頻率、會議由召集人

召集並擔任主席及召集人因故不能

出席時之解決方式。 

第六條  本會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就相關
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說

明、討論及提供意見。 

明定本會召開會議時，如有必要，

得就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

人士列席說明、討論及提供意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開會時應有二分之

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其決議應以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明定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開議及

決議人數。 

第八條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本府得予以解聘（派）： 
一、 與本府教育處或其所屬機關、學校

有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

價之交易行為。 
二、 向本府教育處或其所屬機關、學校

進行關說或請託。 
三、 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四、 其他經本府教育處認定有不適任之

行為。 

明定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因故無法執

行職務或有特定情事者，本府得予以

解聘（派）。 

第九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

職。但外聘出席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

費，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明定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給予特定人員支給出

席費之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年○月○日府行法一字第○○○○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基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雲林縣教育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就下列事項提供審議、諮詢、    

協調及評鑑： 

一、重大教育政策。 

二、教育改革方向。 

三、教育制度革新。 

四、教育實驗計畫。 

五、教育意見反映。 

六、本縣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教育機構、公立學校所訂中長程教育

發展計畫。 

七、其他有關教育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兼任，其餘

委員由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教育處代表 

二、教育專家學者。 

三、家長會代表。 

四、教師會代表。 

五、教師工會代表 

六、教師代表。 

七、社區代表。 

八、弱勢族群代表。 

九、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兩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派）之；任期內因故出缺或有

第八條情事經本府解聘（派）時，得補行遴聘（派）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但以機關或團體代表身分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長兼任，承召集人

之命，辦理本會幕僚業務。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

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未指定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六條  本會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就相關議題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 

    列席說明、討論及提供意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開會時應有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其決議應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八條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予以解聘（派）： 

一、 與本府教育處或其所屬機關、學校有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

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二、 向本府教育處或其所屬機關、學校進行關說或請託。 

三、 因故無法執行職務。 

四、 其他經本府教育處認定有不適任之行為。 

第九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出席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

費，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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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5日
發文文號：府地權一字第1142722048A號
主旨：本府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分署辦理「大埔溪中興一號及竹圍堤防改善工程」徵收土地
            案，土地原所有權人黃陸平等2人(如後附清冊)，因公告、發價通知書及存入國庫保管專戶
            通知書之函件無法送達，依法辦理公示送達公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80、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土地係奉內政部113年8月21日台內地字第1130264722號函准予徵收，並經本府113年
           9月30日府地權一字第1132725742A號函辦理公告徵收（公告期間自113年10月1日起至11
           3年10月31日止，共30日），113年9月30日府地權一字第1132725742B號函通知發價及11
           4年3月11日府地權二字第1142709352號函存入保管專戶暨通知領取補償費。
   二、本案徵收未受領各項補償費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於114年2月10日存入臺灣土地
           銀行斗六分行國庫保管專戶保管，視同徵收補償完竣，並自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
           5年未領取者，即歸屬國庫。是以，本府爰以114年3月12日府地權二字第1142709527號函
           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轉寄仍未能送達，遂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各縣市政府，應受送達人得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電話：05-5360471)領取上開通函，並自公告之日起經6
           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四、檢附本案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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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
發文文號：雲環衛字第1140013600B號
主旨：公示送達114年8月22日雲環衛字第1140012724號函「張通寶君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
            第1項之罰鍰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張通寶君因遷移不明，致旨揭函正本無法由郵政機關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局依職
            權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旨揭函正本，現由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衛生科（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1
            70號）保管，應受送達人得於上班時間攜帶身分證及圖章前來領取。
    三、應受送達人姓名：張通寶。
    四、上開送達，自公報刊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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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
發文文號：府農林一字第1142529727號
主旨：公告114年楊柳颱風天然災害發生後，自114年9月5日開放雲林縣海岸範圍之不具標售價值
            漂流木供當地居民自由撿拾執行方式。
依據：森林法第15條第5項規定及農業部114年7月29日農林業字第1142440359號令修正發布「
            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辦理。
公告事項：
   一、撿拾區域：雲林縣轄內海岸北自濁水溪出海口、南至北港溪出海口海岸範圍（不含河川、漁
           港區域）。
   二、撿拾對象：前揭區域限設籍於雲林縣之民眾得撿拾清理。
   三、撿拾時間：自114年9月5日起至下次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發布雲林縣陸上颱風警報時為止。但
           該期間內倘有其他豪雨特報發布，且自由撿拾清理有安全疑慮者，雲林縣政府得予緊急終止。
   四、注意事項：
      (一)民眾自由撿拾清理漂流木時，應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作為身分證明。不具當地居民身分及
            未按本公告規範之區域、期間撿拾清理者，得報當地警察機關依森林法第50條及刑法規定
            處理。
      (二)本公告指定得自由撿拾清理之漂流木為經林業保育署南投分署或雲林縣政府認定為不具標
             售價值者，分項如下：
           １、如拾得具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者，拾得人應於撿拾後通報農業部林業及自然
                   保育署南投分署保管並依民法第810條拾得漂流物規定辦理。
           ２、拾得無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之漂流木，得由拾得人依本公告指定方式、地點，
                   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申請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
      (三)撿拾漂流木之檢查登記程序如下：
           １、撿拾漂流木需轉售或量體龐大需動用車輛進行載運者，請攜帶身分證件於每日上班時間
                   之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止至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竹山工作站林內
                   分站(雲林縣林內鄉林北村中正東路49號)辦理登記，請先行電話(05-5892031)預約以
                   加速作業時效。
           ２、屬森林法第52條第4項所定貴重木之樹種包括紅檜、臺灣扁柏、台灣杉、紅豆杉、臺灣
                   肖楠、香杉、臺灣櫸、烏心石、牛樟、臺灣擦樹、黃連木、毛柿等12種，需逐支登記；
                   非屬貴重木可以整批重量列計。
           ３、拾得人對於拾得之漂流木，除自用非營利用外，應依森林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設置帳
                   簿，記載其林產物種類、數量、出處及銷路，並依農業部「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管理作
                   業規範」申請登錄「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系統」， 取得條碼後再行販售。
           ４、倘若拾得之漂流木僅屬自用者，拾得人可免經漂流木檢查、登記程序，可逕行搬回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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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進入各管理單位管轄區域撿拾清理漂流木者，需先徵得管理單位之許可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以免觸法。
(五)本次公告未開放漁港區域，且公告撿拾範圍如屬危險海域、危險區域或主管機關管制禁止
       進入之區域，請勿進入。民眾自由撿拾漂流木時應注意潮汐、海象、風象等天候條件，並
       注意自身安全。
(六)本次公告未開放河川區域，禁止使用機具搬運野溪、河川區域內之漂流木；如有挖掘、埋
      填或變更河川區域內原有形態之使用行為者，依水利法第93條之2第6款處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在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者，依水利法第93條之3第3款處新臺幣
      二千五百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不得於水防道路行駛3.5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違反
      者，依水利法第93條之3第4款處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七)公告撿拾期間如交通部中央氣象署發布雲林縣陸上颱風警報，或該期間內倘有其他豪雨特
       報發布且自由撿拾清理有安全疑慮者，雲林縣政府得予緊急終止，本公告立即失效，民眾
       應停止撿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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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日
發文文號：府衛企字第1149505501號公告
主旨：指定本轄諸元內科醫院為辦理物質使用障礙症治療及生活重建業務之機構(下稱指定機構)。
依據：物質使用障礙症治療及生活重建業務之指定與管理辦法。
公告事項：
   一、旨揭指定機構辦理之指定業務項目：
      (一)酒癮治療：
          1、藥物治療。
          2、個案管理。
   二、指定效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起至117年9月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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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日

發文文號：府農畜二字第1142530225B號

主旨：公告註銷雲林縣土庫鎮「陳秋冬畜牧場」(雲林縣土庫鎮港興段848、968地號)(公豬5頭、

            母豬155頭、肉豬776頭」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114226號)及廢止畜牧場登記，

            併予廢止本府89年4月24日89府農畜字第8905100934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依據：畜牧法第8-1條第1項第3款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33條第2項規定。

公告事項：註銷「陳秋冬畜牧場」畜牧場登記證書及廢止畜牧場登記，併予廢止本府89年4月24日

                    89府農畜字第8905100934號畜牧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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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處 分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546號

主旨：貴公司(荃聖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2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4年08月18日經授商字第11430784

           22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荃聖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综甲Q字第Q00145-002號。

      (三)負責人：江德山(身分證統一編號：P1247*****)。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西里13鄰府文路15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60,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60,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综甲Q字第Q00145-001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荃聖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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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0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540號

主旨：貴公司(南崴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24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9月11日經授商字第1143

            1407850號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南崴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77-000號。

       (三)負責人：王國瑋(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口湖鄉崙東村民生路79巷22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77-000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南崴營造有限公司 負責人：王國瑋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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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409號

主旨：貴公司(啟庸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4年08月27日經授商字第11430740

           35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啟庸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69-001號。

     (三)負責人：陳政宏(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復興路28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0,000元整。

   三、貴業原登記地址為雲林縣土庫鎮後埔里後埔203-7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為；雲林縣土庫

           鎮石廟里復興路281號1樓。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69-000號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啟庸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58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2799號

主旨：貴公司(仟林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申請自行歇業登記壹案，合於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業114年09月02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暨本府114年06月04日府建行二字第114305

            64050號書函辦理。

   二、按上開說明一本府書函所示，准予貴業自114年06月04日起歇業；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仟林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黃國建(身分證字號：P1214*****)。

      (三)營業地址：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和平路66之4號1樓。

      (四)登記證書字號：土Q字第Q90313-000號。

   三、原核發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手冊土Q字第Q90313-000號登記證書繳回作廢。

   四、營造業法第21條規定：「營造業經撤銷登記、廢止登記或受停業之處分者，自處分書送達之

           次日起，不得再行承攬工程。但已施工而未完成之工程，得委由營造業符合原登記等級、

           類別者，繼續施工至竣工為止。」貴公司若有已承攬但未竣工之工程，請依規定辦理。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仟林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建設處、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雲林縣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本府行政處

            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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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90734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政文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印鑑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9月04日經授商字第11430746

           59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政文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09210-000號。

       (三)負責人：孫淑芬(身分證統一編號：S2228*****)。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泰順路455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3,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政文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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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244號

主旨：貴公司(騰發興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及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

            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6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9月11日經授商字第1143

            0762990號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騰發興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78-000號。

     (三)負責人：李穗生(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8*****)。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石廟1-3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8,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78-001號回歸檔。

   五、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處建築管理科辦

           理證冊申領手續。

   六、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騰發興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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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167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統昱營造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核發第三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統昱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A10046-000號。

     (三)負責人：李錫彥(身分證統一編號：M1009*****)。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光興里興北街8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統昱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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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410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太羽營造有限公司)續發工程手冊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准予 核發第壹本附冊。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太羽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Q00086-001號。

      (三)負責人：沈太龍(身分證統一編號：M1009*****)。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中山路210巷23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9,000,000元整。

   三、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太羽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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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027號

主旨：貴公司(國謙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1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1月06日經授商字第1143

           0268950號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國謙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H00817-000號。

       (三)負責人：何青運(身分證統一編號：L122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北里北祥街39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H00817-001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國謙營造有限公司 負責人：何青運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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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066號

主旨：貴公司(景堃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1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 蕭佳宏

           君(技證字第015429號)聘任日期為114年09月16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景堃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247-000號。

      (三)負責人：楊憲政(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4*****)。

      (四)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 蕭佳宏(身分證統一編號：A1272*****；技證字第015429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墾地里虎興東11街170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7,500,000元整。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管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景堃營造有限公司、蕭佳宏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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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8079號

主旨：貴公司(宏承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設立丙級綜合營造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09月1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 114年09月10日經授商字第11

            43076807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宏承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Q00257-000號。

       (三)負責人：許育靜(身分證統一編號：P2207*****)。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山路76-10號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建築師 宣嘉偉(身分證統一編號：Q1009****；建證字第1211號)；聘任日

              期：114年09月12日。

       (七)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19年09月17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

           權益，倘有任何異動請依 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四、另貴公司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16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

           月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

   五、貴公司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公司暨負責人印鑑、領件 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宏承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宣嘉偉 君、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

            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66



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2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7908號

主旨：貴公司(寶山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設立丙級綜合營造業乙案，經查符合規定，准予申領登記，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09月0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 114年09月08日經授商字第11

            43076295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寶山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Ｑ字第Q00256-000號。

       (三)負責人：盧振榮(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三平里斗六六路106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5,000,000元整。

       (六)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工程科 姚惠祥(身分證統一編號：M1210****；台工登字第009925號)

              ；聘任日期：114年8月5日。

       (七)複查期限：中華民國119年9月10日。

   三、依營造業法第4條規定，營造業經許可，領有登記證書並加入公會，始得營業；為確保貴業

           權益，倘有任何異動請依 營造業法相關規定辦理，以免違反營造業法而受處分。

   四、另貴公司於申請書記載事項有變更時，請依營造業法第16 條規定，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

           月內，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申請變更登記，違者以同法第57條規定處分。

   五、貴公司已獲准設立，請確實遵守營造業法暨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本函、貴公司暨負責人印鑑、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

           理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寶山營造有限公司、姚惠祥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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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1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5665號

主旨：貴公司(庫柏營造有限公司)申請晉升乙等綜合營造業、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 乙案，符

            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09月0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暨經濟部 114年08月06日經授商字第11

            43069408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庫柏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Q00137-000號。

       (三)負責人：廖玉婷(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1*****)。

       (四)專任工程人員：廖思萍(身分證統一編號：P2236*****；技證字第020778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崙峰里仁義路36-2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原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37-000號繳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管科辦理

           有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庫柏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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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9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5515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荃聖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名稱、變更負責人、變更地址、變更印鑑及變更專

            任工程人員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公司114年09月05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8月18日經授商字第114307

           14540號函。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荃聖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A00145-001號。

       (三)負責人：江德山(身分證統一編號：P1247*****)。

       (四)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 蔡篤輝(身分證統一編號：P1206*****；台工登字第015625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西里13鄰府文路15號。

       (六)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元整。

   三、原負責人名：許育靜；變更後負責人名：江德山。

   四、原營業地址：雲林縣莿桐鄉莿桐村中山路76-10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鎮

           西里13鄰府文路15號。

   五、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Q字第A00145-000號繳回歸檔。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貴業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證冊申領手續。

   七、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八、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荃聖營造有限公司、蔡篤輝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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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
發文文號：府衛醫字第1149505472號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醫師法第25條第2款規定案，業經本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檢送決議書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雲林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14年7月29日會議決議及醫師懲戒辦法辦理。
   二、按行政執行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
           其行為不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依其情節輕重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三、緣臺端因違反醫師法案件，經本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14年7月29日決議令臺端辦理停業2個月
           ，如逾時未完成將逕依醫師法暨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四、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請惠予協助將執行命令及決議書刊登公報。
正本：林宏嵩 君
副本：雲林縣政府行政處、雲林縣醫師懲戒委員會、本縣衛生局(醫政科)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5292號
主旨：貴公司(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03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2月10日經授商字第11430
           328590號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甲Q字第Q00132-000號。
      (三)負責人：林柏文(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4*****)。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麥寮鄉麥豐村華興路55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2,5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甲Q字第Q00132-002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楷曜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林柏文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書
            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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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5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2643號

主旨：貴公司(合隆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

            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8月28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4年08月22日經授商字第11430731

           66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合隆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综甲Q字第A03615-001號。

      (三)負責人：陳鑫堯(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1*****)。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二路243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80,0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50,0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80,0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综甲Q字第A03615-000號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合隆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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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2780號

主旨：貴公司(詮盈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資本額內容（增資）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0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4年07月09日經授商字第1143063

           344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詮盈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11140-002號。

       (三)負責人：林清煌(身分證統一編號：P1225*****)。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臺西鄉海口村中山路439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29,600,000元整。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21,600,000元整；變更後資本額：新台幣29,600,000元整。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11140-000繳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詮盈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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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4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2753號

主旨：貴公司(玄盟營造開發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02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4年08月26日經授商字第1143

           1403900號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玄盟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31-000號。

       (三)負責人：洪煜凱(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0*****)。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水林鄉水南村水林路7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12,0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Q00131-001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玄盟營造開發有限公司 負責人：洪煜凱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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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2595號

主旨：貴公司(嘉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變更專任工程人員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

            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8月2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依申請書件所示，專任工程人員 梅世鈞

           君(台工登字第015559號)聘任日期為114年08月31日。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嘉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Q00148-000號。

     (三)負責人：陳春萬(身分證統一編號：X1203*****)。

     (四)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 梅世鈞(身分證統一編號：K1210*****；台工登字第015559號)。

     (五)營業地址：雲林縣斗南鎮明昌路36號1樓。

     (六)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0元整。

    三、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處建管科辦理有

            關領證冊手續。

    四、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五、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有不實者，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嘉楠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梅世鈞 君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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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3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1189號

主旨：貴公司(佳品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複查換證登記壹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9月01日綜合營造業複查申請書暨經濟部113年07月16日經授商字第1133

            0698370號經濟部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B00251-000號。

      (三)負責人：李佳諭(身分證統一編號：L2228*****)。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東興路121號。

      (五)資本額：新台幣8,000,000元整。

   三、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B00251-001號回歸檔。

   四、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五、本函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 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佳品營造有限公司 負責人：李佳諭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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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報 一一四年十月刊

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0916號

主旨：貴業(岳盈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8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4年07月01日經授商字第11430619

            98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岳盈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乙Q字第O00028-001號。

       (三)負責人：吳建毅(身分證統一編號：P1237*****)。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虎興東二路28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30,000,000元整。

   三、貴業原登記地址為雲林縣虎尾鎮復興路211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為；雲林縣虎尾鎮廉使

           里虎興東二路281號1樓。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乙Q字第O00028-000號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岳盈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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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

發文文號：府建管二字第1140080915號

主旨：貴業(柏原營造有限公司)申請變更營業地址登記一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貴公司114年08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書及經濟部114年06月27日經授商字第11430599

           520號函辦理。

   二、廠商資料：

      (一)廠商名稱：柏原營造有限公司。

      (二)登記證書字號：綜丙Q字第A11200-002號。

      (三)負責人：廖勇順(身分證統一編號：P1212*****)。

      (四)營業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虎興東二路281號1樓。

      (五)資本額：新台幣25,000,000元整。

   三、貴業原登記地址為雲林縣虎尾鎮復興路211號1樓，變更後營業地址為；雲林縣虎尾鎮廉使

          里虎興東二路281號1樓。

   四、原核發營造業登記證書綜丙Q字第A11200-001號回歸檔。

   五、本文刊登於本府縣公報。

   六、請於文到10日內，攜帶公司暨負責人印鑑、本函及領件人身分證，至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

           科辦理相關領證冊手續。

   七、本案僅就所附之書面資料認定，上開資料若與事實不符，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正本：柏原營造有限公司

副本：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管理組、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雲林縣辦事處、本府行政處文

            書檔案科、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本府建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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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事
一、 本府自 104 年 1 月份起，採公報紙本與電子公報

發行，紙本公報每月發行，電子公報每日上網更

新。

二、 電子公報查詢及下載請逕自雲林縣政府全球資訊網

首頁→焦點訊息→縣府電子公報項下進入。

三、 本府公報如有缺頁或其他瑕疵，請依此頁所載電

話，通知本府更正。

發  行  人：張麗善
發  行  所：雲林縣政府
編　　輯：雲林縣政府行政處
地　　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 2 段 515 號
電　　話：（05） 5522958
傳　　真：（05） 5347515
網　　址：http://www1.yunlin.gov.tw/papers/


